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145號

原      告  王俊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易弼國  

            陳俊男  

            陳芯儀  

被      告  廖明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廖順安  

0000000000000000

            廖順進  

0000000000000000

            蔡淑珍  

0000000000000000

            吳鴻  

0000000000000000

訴訟告知人

即抵押權人  江黛蘋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如附圖即臺南市白河

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7月12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即編號819

(1)部分（面積77.30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廖明鋒取得；編號

819部分（面積1082.27平方公尺）由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及

原告取得，並按原應有部分比例（即廖順安21/28、廖順進

3/28、原告4/28）維持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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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即臺

南市白河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7月12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即

編號830(1)部分（面積187.7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廖明鋒取

得；編號830部分（面積2628.59平方公尺）由被告廖順安、

廖順進、蔡淑珍及原告取得，並按原應有部分比例（即廖順

安200404/0000000、廖順進107145/0000000、蔡淑珍54959

5/0000000、原告142856/0000000）維持共有。

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准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

由被告廖明鋒取得1/6、被告吳鴻取得1/2、原告取得1/

3。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廖明鋒、廖順進、吳鴻經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

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

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

00地號土地（下分稱819、830、831、860地號土地，合稱系

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依法令及物之

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

定，惟未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又819地號土地目前為空

地，地上有棚架供鄰居使用種菜，可隨時拆除；830、860地

號目前皆為雜草叢生之空地；831地號土地上雖有未保存建

物2棟，但已不堪使用，無法知悉為何人所有，考量系爭土

地面積、共有人人數、權利範圍及共有人之意願，爰請求將

819、830、831地號土地分割如附圖即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

所民國113年7月12日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並將86

0地號土地准予變價拍賣。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

第8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3

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廖順安、蔡淑珍：同意原告所提之分割方案，亦同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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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送鑑價找補。　

　㈡被告廖明鋒、廖順進、吳鴻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

日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或答辯。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819地號土地為原

告與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廖明鋒所共有；830、831地號土

地為原告與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廖明鋒、蔡淑珍所共有；

860地號為原告與被告廖明鋒、吳鴻所共有，應有部分均

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830、831地

號土地相鄰，有土地登記謄本、空拍圖、使用分區證明在卷

可稽（調字卷第43-61頁、本院卷第53-65頁）。又兩造就系

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

不能分割之情形，然兩造無法協議分割。從而，原告依上開

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㈡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

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ㄧ、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

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

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

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

者，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為限，

民法第824條第5項、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分別定有明

文。又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

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819地號土地為雜草叢生之空地，沒有地上物，有一些農作

物，東鄰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南鄰同段820地

號土地（下分稱818、820地號土地，現均作為道路使用）；

830、831地號土地上雜草叢生，有二、三棟磚造地上物，但

已毀損不堪使用，另有一些農作物，其中830地號土地西鄰8

18地號土地，831地號土地南鄰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土地（下稱829地號土地，現作為道路使用）；860地號土地

為雜草叢生之空地，有原告提出之空拍圖、現場照片為證

（本院卷第53-59頁、245-253頁），且經本院會同地政人員

履勘現場（本院卷第217頁）。又本件僅原告提出如附圖所

示之分割方案，被告皆未提出方案，且到場被告廖順安、蔡

淑珍均表示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本院卷第411頁），其餘

被告則未具狀表示意見，合先敘明。

　⒉本院審酌819、830、831土地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且830、

831地號相鄰、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全體共有人亦相同，

為防止土地細分，增加土地經濟效益，依原告之請求將83

0、831地號土地予以合併複丈分割，對於全體共有人而言應

屬有利。又依原告方案，各共有人分得之面積與應有部分持

分一致，並均得經由818地號土地通行，無明顯不利於各共

有人；且被告廖順安、廖順進、蔡淑珍均表示願與原告就其

所提之分割方案維持共有。本院審酌上開共有人之意願、共

有物之性質、利用價值、位置現況及分割後經濟效用等情事

後，認819、830、831地號土地採如附圖所示之原告方案，

應屬妥適、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另考量

819、830、831地號土地皆採原物分配，被告廖明鋒取得之

土地面積與應有部分換算一致，亦與依公告現值換算後之價

值相同，其他共有人依原應有部分換算後，就分配之土地維

持共有，無共有人所受分配不利於他人之情形，本院認應無

金錢補償（找補）之必要；又經本院函請兩造對於「本件是

否有金錢補償之必要」乙節表示意見，無共有人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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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原告及被告廖順安、蔡淑珍於言詞辯論期日均表示同意不

送鑑價找補（本院卷第411頁），是各共有人間無庸互為金

錢補償，併予敘明。

　⒊本院審酌860地號土地面積為90.29平方公尺，如採原物分

割，依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將860地號土地分割予各

共有人，則以部分共有人最小應有部分1/6計算，受分配面

積僅約15平方公尺，難以有效利用，且將使法律關係複雜

化，並減損共有物之經濟價值。兼衡860地號之共有人中僅

原告提出變價分割之方案，其餘共有人即被告廖明鋒、吳

鴻均未提出分割方案，亦未表示意見等情。可知860地號之

共有人均未表明願意將860地號土地全部分歸其中一人或數

人取得，或分割後繼續維持共有，若將系爭土地原物分配於

部分共有人，則受分配者對於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

受分配者，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定必須以金錢補償，惟各

共有人對於金錢補償之標準不易取得共識，且受分配者未必

有資力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是為尊重共有人之意願及避

免再生金錢補償糾紛，亦不宜將系爭土地原物分配予部分共

有人，足認860地號土地顯有原物分割困難之情事。再者，

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規定，變價分割如買受人為共有人以外

之人，共有人仍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兩造得依其對

共有物之利用情形、對共有物在感情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

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因素，決定是否參

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權利，以單獨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

權。則變價方式分割無損各共有人之承買權利，各共有人亦

得視變賣時之市場行情及自身之經濟能力等情，選擇是否參

加競標，以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整體利用，或由其他第三人競

標後，再行決定是否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行使優先承買權。

是860地號土地採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原告與被告廖明

鋒、吳鴻所有權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不僅有利於發揮消滅

共有關係，增進共有物之融通及經濟效用之規範功能，亦可

兼顧860地號土地之整體利用，係符合全體共有人利益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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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方案，應屬適當之分割方法，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

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

之性質、利用價值、位置現況及分割後經濟效用等情事後，

認819、830、831地號土地以如附圖所示方案分割；860地號

土地准予變價分割，應屬適當、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3

項所示。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

文。本院審酌共有物分割訴訟，其分割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

利，再參以兩造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比例，諭知訴訟費用

之負擔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郁棣

　　　　　　　　　　　　　　　　　　法　官　洪碧雀

　　　　　　　　　　　　　　　　　　法　官　陳永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附表一：

共有人 819地號土地 830地號土地 831地號土地 860地號土地

被告廖順安 7/10 23/50 1/10

被告廖順進 1/10 1/10 1/10

被告廖明鋒 1/15 1/15 1/15 1/6

原告王俊傑 2/15 2/15 2/15 1/3

被告蔡淑珍 24/10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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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以持有面積/全部面積）

被告吳鎮鴻 1/2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即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被告廖順安 33/100

被告廖順進 10/100

被告廖明鋒 7/100

原告王俊傑 14/100

被告蔡淑珍 35/100

被告吳鎮鴻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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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145號
原      告  王俊傑  




訴訟代理人  易弼國  
            陳俊男  
            陳芯儀  
被      告  廖明鋒  




            廖順安  


            廖順進  


            蔡淑珍  


            吳鴻  


訴訟告知人
即抵押權人  江黛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如附圖即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7月12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即編號819(1)部分（面積77.30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廖明鋒取得；編號819部分（面積1082.27平方公尺）由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及原告取得，並按原應有部分比例（即廖順安21/28、廖順進3/28、原告4/28）維持共有。
二、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即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7月12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即編號830(1)部分（面積187.7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廖明鋒取得；編號830部分（面積2628.59平方公尺）由被告廖順安、廖順進、蔡淑珍及原告取得，並按原應有部分比例（即廖順安200404/0000000、廖順進107145/0000000、蔡淑珍549595/0000000、原告142856/0000000）維持共有。
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准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由被告廖明鋒取得1/6、被告吳鴻取得1/2、原告取得1/3。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廖明鋒、廖順進、吳鴻經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819、830、831、86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依法令及物之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惟未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又819地號土地目前為空地，地上有棚架供鄰居使用種菜，可隨時拆除；830、860地號目前皆為雜草叢生之空地；831地號土地上雖有未保存建物2棟，但已不堪使用，無法知悉為何人所有，考量系爭土地面積、共有人人數、權利範圍及共有人之意願，爰請求將819、830、831地號土地分割如附圖即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7月12日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並將860地號土地准予變價拍賣。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廖順安、蔡淑珍：同意原告所提之分割方案，亦同意本件不送鑑價找補。　
　㈡被告廖明鋒、廖順進、吳鴻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或答辯。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819地號土地為原告與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廖明鋒所共有；830、831地號土地為原告與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廖明鋒、蔡淑珍所共有；860地號為原告與被告廖明鋒、吳鴻所共有，應有部分均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830、831地號土地相鄰，有土地登記謄本、空拍圖、使用分區證明在卷可稽（調字卷第43-61頁、本院卷第53-65頁）。又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然兩造無法協議分割。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㈡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ㄧ、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為限，民法第824條第5項、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819地號土地為雜草叢生之空地，沒有地上物，有一些農作物，東鄰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南鄰同段820地號土地（下分稱818、820地號土地，現均作為道路使用）；830、831地號土地上雜草叢生，有二、三棟磚造地上物，但已毀損不堪使用，另有一些農作物，其中830地號土地西鄰818地號土地，831地號土地南鄰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829地號土地，現作為道路使用）；860地號土地為雜草叢生之空地，有原告提出之空拍圖、現場照片為證（本院卷第53-59頁、245-253頁），且經本院會同地政人員履勘現場（本院卷第217頁）。又本件僅原告提出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被告皆未提出方案，且到場被告廖順安、蔡淑珍均表示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本院卷第411頁），其餘被告則未具狀表示意見，合先敘明。
　⒉本院審酌819、830、831土地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且830、831地號相鄰、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全體共有人亦相同，為防止土地細分，增加土地經濟效益，依原告之請求將830、831地號土地予以合併複丈分割，對於全體共有人而言應屬有利。又依原告方案，各共有人分得之面積與應有部分持分一致，並均得經由818地號土地通行，無明顯不利於各共有人；且被告廖順安、廖順進、蔡淑珍均表示願與原告就其所提之分割方案維持共有。本院審酌上開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利用價值、位置現況及分割後經濟效用等情事後，認819、830、831地號土地採如附圖所示之原告方案，應屬妥適、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另考量819、830、831地號土地皆採原物分配，被告廖明鋒取得之土地面積與應有部分換算一致，亦與依公告現值換算後之價值相同，其他共有人依原應有部分換算後，就分配之土地維持共有，無共有人所受分配不利於他人之情形，本院認應無金錢補償（找補）之必要；又經本院函請兩造對於「本件是否有金錢補償之必要」乙節表示意見，無共有人表示意見，且原告及被告廖順安、蔡淑珍於言詞辯論期日均表示同意不送鑑價找補（本院卷第411頁），是各共有人間無庸互為金錢補償，併予敘明。
　⒊本院審酌860地號土地面積為90.29平方公尺，如採原物分割，依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將860地號土地分割予各共有人，則以部分共有人最小應有部分1/6計算，受分配面積僅約15平方公尺，難以有效利用，且將使法律關係複雜化，並減損共有物之經濟價值。兼衡860地號之共有人中僅原告提出變價分割之方案，其餘共有人即被告廖明鋒、吳鴻均未提出分割方案，亦未表示意見等情。可知860地號之共有人均未表明願意將860地號土地全部分歸其中一人或數人取得，或分割後繼續維持共有，若將系爭土地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則受分配者對於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定必須以金錢補償，惟各共有人對於金錢補償之標準不易取得共識，且受分配者未必有資力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是為尊重共有人之意願及避免再生金錢補償糾紛，亦不宜將系爭土地原物分配予部分共有人，足認860地號土地顯有原物分割困難之情事。再者，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規定，變價分割如買受人為共有人以外之人，共有人仍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兩造得依其對共有物之利用情形、對共有物在感情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因素，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權利，以單獨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則變價方式分割無損各共有人之承買權利，各共有人亦得視變賣時之市場行情及自身之經濟能力等情，選擇是否參加競標，以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整體利用，或由其他第三人競標後，再行決定是否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行使優先承買權。是860地號土地採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原告與被告廖明鋒、吳鴻所有權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不僅有利於發揮消滅共有關係，增進共有物之融通及經濟效用之規範功能，亦可兼顧860地號土地之整體利用，係符合全體共有人利益之分割方案，應屬適當之分割方法，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利用價值、位置現況及分割後經濟效用等情事後，認819、830、831地號土地以如附圖所示方案分割；860地號土地准予變價分割，應屬適當、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院審酌共有物分割訴訟，其分割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再參以兩造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比例，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郁棣
　　　　　　　　　　　　　　　　　　法　官　洪碧雀
　　　　　　　　　　　　　　　　　　法　官　陳永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附表一：
		共有人

		819地號土地

		830地號土地

		831地號土地

		860地號土地



		被告廖順安

		7/10

		23/50

		1/10

		




		被告廖順進

		1/10

		1/10

		1/10

		




		被告廖明鋒

		1/15

		1/15

		1/15

		1/6



		原告王俊傑

		2/15

		2/15

		2/15

		1/3



		被告蔡淑珍

		


		24/100

		3/5

		




		被告吳鎮鴻

		


		


		


		1/2









附表二：（以持有面積/全部面積）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即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被告廖順安

		33/100



		被告廖順進

		10/100



		被告廖明鋒

		7/100



		原告王俊傑

		14/100



		被告蔡淑珍

		35/100



		被告吳鎮鴻

		1/100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145號
原      告  王俊傑  


訴訟代理人  易弼國  
            陳俊男  
            陳芯儀  
被      告  廖明鋒  


            廖順安  

            廖順進  

            蔡淑珍  

            吳鴻  

訴訟告知人
即抵押權人  江黛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如附圖即臺南市白河地政
    事務所民國113年7月12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即編號819(1)部
    分（面積77.30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廖明鋒取得；編號819部
    分（面積1082.27平方公尺）由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及原告
    取得，並按原應有部分比例（即廖順安21/28、廖順進3/28
    、原告4/28）維持共有。
二、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即臺南市
    白河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7月12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即編號
    830(1)部分（面積187.7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廖明鋒取得；
    編號830部分（面積2628.59平方公尺）由被告廖順安、廖順
    進、蔡淑珍及原告取得，並按原應有部分比例（即廖順安20
    0404/0000000、廖順進107145/0000000、蔡淑珍549595/000
    0000、原告142856/0000000）維持共有。
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准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由被
    告廖明鋒取得1/6、被告吳鴻取得1/2、原告取得1/3。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廖明鋒、廖順進、吳鴻經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
    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
    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
    土地（下分稱819、830、831、86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
    ），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依法令及物之使用目
    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惟未
    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又819地號土地目前為空地，地上
    有棚架供鄰居使用種菜，可隨時拆除；830、860地號目前皆
    為雜草叢生之空地；831地號土地上雖有未保存建物2棟，但
    已不堪使用，無法知悉為何人所有，考量系爭土地面積、共
    有人人數、權利範圍及共有人之意願，爰請求將819、830、
    831地號土地分割如附圖即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
    7月12日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並將860地號土地准
    予變價拍賣。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廖順安、蔡淑珍：同意原告所提之分割方案，亦同意本
    件不送鑑價找補。　
　㈡被告廖明鋒、廖順進、吳鴻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或答辯。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819地號土地為原
    告與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廖明鋒所共有；830、831地號土
    地為原告與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廖明鋒、蔡淑珍所共有；
    860地號為原告與被告廖明鋒、吳鴻所共有，應有部分均如
    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830、831地號
    土地相鄰，有土地登記謄本、空拍圖、使用分區證明在卷可
    稽（調字卷第43-61頁、本院卷第53-65頁）。又兩造就系爭
    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
    能分割之情形，然兩造無法協議分割。從而，原告依上開規
    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㈡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
    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ㄧ、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
    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
    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
    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
    者，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為限，
    民法第824條第5項、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分別定有明
    文。又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
    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最
    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819地號土地為雜草叢生之空地，沒有地上物，有一些農作物
    ，東鄰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南鄰同段820地號土地
    （下分稱818、820地號土地，現均作為道路使用）；830、8
    31地號土地上雜草叢生，有二、三棟磚造地上物，但已毀損
    不堪使用，另有一些農作物，其中830地號土地西鄰818地號
    土地，831地號土地南鄰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
    829地號土地，現作為道路使用）；860地號土地為雜草叢生
    之空地，有原告提出之空拍圖、現場照片為證（本院卷第53
    -59頁、245-253頁），且經本院會同地政人員履勘現場（本
    院卷第217頁）。又本件僅原告提出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
    ，被告皆未提出方案，且到場被告廖順安、蔡淑珍均表示同
    意原告之分割方案（本院卷第411頁），其餘被告則未具狀
    表示意見，合先敘明。
　⒉本院審酌819、830、831土地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且830、8
    31地號相鄰、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全體共有人亦相同，為
    防止土地細分，增加土地經濟效益，依原告之請求將830、8
    31地號土地予以合併複丈分割，對於全體共有人而言應屬有
    利。又依原告方案，各共有人分得之面積與應有部分持分一
    致，並均得經由818地號土地通行，無明顯不利於各共有人
    ；且被告廖順安、廖順進、蔡淑珍均表示願與原告就其所提
    之分割方案維持共有。本院審酌上開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
    之性質、利用價值、位置現況及分割後經濟效用等情事後，
    認819、830、831地號土地採如附圖所示之原告方案，應屬
    妥適、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另考量819
    、830、831地號土地皆採原物分配，被告廖明鋒取得之土地
    面積與應有部分換算一致，亦與依公告現值換算後之價值相
    同，其他共有人依原應有部分換算後，就分配之土地維持共
    有，無共有人所受分配不利於他人之情形，本院認應無金錢
    補償（找補）之必要；又經本院函請兩造對於「本件是否有
    金錢補償之必要」乙節表示意見，無共有人表示意見，且原
    告及被告廖順安、蔡淑珍於言詞辯論期日均表示同意不送鑑
    價找補（本院卷第411頁），是各共有人間無庸互為金錢補
    償，併予敘明。
　⒊本院審酌860地號土地面積為90.29平方公尺，如採原物分割
    ，依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將860地號土地分割予各共
    有人，則以部分共有人最小應有部分1/6計算，受分配面積
    僅約15平方公尺，難以有效利用，且將使法律關係複雜化，
    並減損共有物之經濟價值。兼衡860地號之共有人中僅原告
    提出變價分割之方案，其餘共有人即被告廖明鋒、吳鴻均
    未提出分割方案，亦未表示意見等情。可知860地號之共有
    人均未表明願意將860地號土地全部分歸其中一人或數人取
    得，或分割後繼續維持共有，若將系爭土地原物分配於部分
    共有人，則受分配者對於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
    配者，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定必須以金錢補償，惟各共有
    人對於金錢補償之標準不易取得共識，且受分配者未必有資
    力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是為尊重共有人之意願及避免再
    生金錢補償糾紛，亦不宜將系爭土地原物分配予部分共有人
    ，足認860地號土地顯有原物分割困難之情事。再者，依民
    法第824條第7項規定，變價分割如買受人為共有人以外之人
    ，共有人仍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兩造得依其對共有
    物之利用情形、對共有物在感情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
    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因素，決定是否參與競
    標或行使優先承買權利，以單獨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
    則變價方式分割無損各共有人之承買權利，各共有人亦得視
    變賣時之市場行情及自身之經濟能力等情，選擇是否參加競
    標，以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整體利用，或由其他第三人競標後
    ，再行決定是否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行使優先承買權。是86
    0地號土地採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原告與被告廖明鋒、吳
    鴻所有權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不僅有利於發揮消滅共有關係
    ，增進共有物之融通及經濟效用之規範功能，亦可兼顧860
    地號土地之整體利用，係符合全體共有人利益之分割方案，
    應屬適當之分割方法，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
    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
    之性質、利用價值、位置現況及分割後經濟效用等情事後，
    認819、830、831地號土地以如附圖所示方案分割；860地號
    土地准予變價分割，應屬適當、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3
    項所示。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本院審酌共有物分割訴訟，其分割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
    ，再參以兩造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比例，諭知訴訟費用之
    負擔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郁棣
　　　　　　　　　　　　　　　　　　法　官　洪碧雀
　　　　　　　　　　　　　　　　　　法　官　陳永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附表一：
共有人 819地號土地 830地號土地 831地號土地 860地號土地 被告廖順安 7/10 23/50 1/10  被告廖順進 1/10 1/10 1/10  被告廖明鋒 1/15 1/15 1/15 1/6 原告王俊傑 2/15 2/15 2/15 1/3 被告蔡淑珍  24/100 3/5  被告吳鎮鴻    1/2 

附表二：（以持有面積/全部面積）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即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被告廖順安 33/100 被告廖順進 10/100 被告廖明鋒 7/100 原告王俊傑 14/100 被告蔡淑珍 35/100 被告吳鎮鴻 1/100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145號
原      告  王俊傑  




訴訟代理人  易弼國  
            陳俊男  
            陳芯儀  
被      告  廖明鋒  




            廖順安  


            廖順進  


            蔡淑珍  


            吳鴻  


訴訟告知人
即抵押權人  江黛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如附圖即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7月12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即編號819(1)部分（面積77.30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廖明鋒取得；編號819部分（面積1082.27平方公尺）由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及原告取得，並按原應有部分比例（即廖順安21/28、廖順進3/28、原告4/28）維持共有。
二、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即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7月12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即編號830(1)部分（面積187.7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廖明鋒取得；編號830部分（面積2628.59平方公尺）由被告廖順安、廖順進、蔡淑珍及原告取得，並按原應有部分比例（即廖順安200404/0000000、廖順進107145/0000000、蔡淑珍549595/0000000、原告142856/0000000）維持共有。
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准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由被告廖明鋒取得1/6、被告吳鴻取得1/2、原告取得1/3。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廖明鋒、廖順進、吳鴻經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819、830、831、86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依法令及物之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惟未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又819地號土地目前為空地，地上有棚架供鄰居使用種菜，可隨時拆除；830、860地號目前皆為雜草叢生之空地；831地號土地上雖有未保存建物2棟，但已不堪使用，無法知悉為何人所有，考量系爭土地面積、共有人人數、權利範圍及共有人之意願，爰請求將819、830、831地號土地分割如附圖即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7月12日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並將860地號土地准予變價拍賣。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廖順安、蔡淑珍：同意原告所提之分割方案，亦同意本件不送鑑價找補。　
　㈡被告廖明鋒、廖順進、吳鴻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或答辯。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819地號土地為原告與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廖明鋒所共有；830、831地號土地為原告與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廖明鋒、蔡淑珍所共有；860地號為原告與被告廖明鋒、吳鴻所共有，應有部分均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830、831地號土地相鄰，有土地登記謄本、空拍圖、使用分區證明在卷可稽（調字卷第43-61頁、本院卷第53-65頁）。又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然兩造無法協議分割。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㈡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ㄧ、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為限，民法第824條第5項、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819地號土地為雜草叢生之空地，沒有地上物，有一些農作物，東鄰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南鄰同段820地號土地（下分稱818、820地號土地，現均作為道路使用）；830、831地號土地上雜草叢生，有二、三棟磚造地上物，但已毀損不堪使用，另有一些農作物，其中830地號土地西鄰818地號土地，831地號土地南鄰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829地號土地，現作為道路使用）；860地號土地為雜草叢生之空地，有原告提出之空拍圖、現場照片為證（本院卷第53-59頁、245-253頁），且經本院會同地政人員履勘現場（本院卷第217頁）。又本件僅原告提出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被告皆未提出方案，且到場被告廖順安、蔡淑珍均表示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本院卷第411頁），其餘被告則未具狀表示意見，合先敘明。
　⒉本院審酌819、830、831土地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且830、831地號相鄰、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全體共有人亦相同，為防止土地細分，增加土地經濟效益，依原告之請求將830、831地號土地予以合併複丈分割，對於全體共有人而言應屬有利。又依原告方案，各共有人分得之面積與應有部分持分一致，並均得經由818地號土地通行，無明顯不利於各共有人；且被告廖順安、廖順進、蔡淑珍均表示願與原告就其所提之分割方案維持共有。本院審酌上開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利用價值、位置現況及分割後經濟效用等情事後，認819、830、831地號土地採如附圖所示之原告方案，應屬妥適、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另考量819、830、831地號土地皆採原物分配，被告廖明鋒取得之土地面積與應有部分換算一致，亦與依公告現值換算後之價值相同，其他共有人依原應有部分換算後，就分配之土地維持共有，無共有人所受分配不利於他人之情形，本院認應無金錢補償（找補）之必要；又經本院函請兩造對於「本件是否有金錢補償之必要」乙節表示意見，無共有人表示意見，且原告及被告廖順安、蔡淑珍於言詞辯論期日均表示同意不送鑑價找補（本院卷第411頁），是各共有人間無庸互為金錢補償，併予敘明。
　⒊本院審酌860地號土地面積為90.29平方公尺，如採原物分割，依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將860地號土地分割予各共有人，則以部分共有人最小應有部分1/6計算，受分配面積僅約15平方公尺，難以有效利用，且將使法律關係複雜化，並減損共有物之經濟價值。兼衡860地號之共有人中僅原告提出變價分割之方案，其餘共有人即被告廖明鋒、吳鴻均未提出分割方案，亦未表示意見等情。可知860地號之共有人均未表明願意將860地號土地全部分歸其中一人或數人取得，或分割後繼續維持共有，若將系爭土地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則受分配者對於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定必須以金錢補償，惟各共有人對於金錢補償之標準不易取得共識，且受分配者未必有資力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是為尊重共有人之意願及避免再生金錢補償糾紛，亦不宜將系爭土地原物分配予部分共有人，足認860地號土地顯有原物分割困難之情事。再者，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規定，變價分割如買受人為共有人以外之人，共有人仍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兩造得依其對共有物之利用情形、對共有物在感情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因素，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權利，以單獨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則變價方式分割無損各共有人之承買權利，各共有人亦得視變賣時之市場行情及自身之經濟能力等情，選擇是否參加競標，以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整體利用，或由其他第三人競標後，再行決定是否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行使優先承買權。是860地號土地採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原告與被告廖明鋒、吳鴻所有權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不僅有利於發揮消滅共有關係，增進共有物之融通及經濟效用之規範功能，亦可兼顧860地號土地之整體利用，係符合全體共有人利益之分割方案，應屬適當之分割方法，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利用價值、位置現況及分割後經濟效用等情事後，認819、830、831地號土地以如附圖所示方案分割；860地號土地准予變價分割，應屬適當、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院審酌共有物分割訴訟，其分割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再參以兩造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比例，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郁棣
　　　　　　　　　　　　　　　　　　法　官　洪碧雀
　　　　　　　　　　　　　　　　　　法　官　陳永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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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以持有面積/全部面積）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即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被告廖順安

		33/100



		被告廖順進

		10/100



		被告廖明鋒

		7/100



		原告王俊傑

		14/100



		被告蔡淑珍

		35/100



		被告吳鎮鴻

		1/100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145號
原      告  王俊傑  


訴訟代理人  易弼國  
            陳俊男  
            陳芯儀  
被      告  廖明鋒  


            廖順安  

            廖順進  

            蔡淑珍  

            吳鴻  

訴訟告知人
即抵押權人  江黛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分割如附圖即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7月12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即編號819(1)部分（面積77.30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廖明鋒取得；編號819部分（面積1082.27平方公尺）由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及原告取得，並按原應有部分比例（即廖順安21/28、廖順進3/28、原告4/28）維持共有。
二、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即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7月12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即編號830(1)部分（面積187.76平方公尺）分歸被告廖明鋒取得；編號830部分（面積2628.59平方公尺）由被告廖順安、廖順進、蔡淑珍及原告取得，並按原應有部分比例（即廖順安200404/0000000、廖順進107145/0000000、蔡淑珍549595/0000000、原告142856/0000000）維持共有。
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准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由被告廖明鋒取得1/6、被告吳鴻取得1/2、原告取得1/3。
四、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廖明鋒、廖順進、吳鴻經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819、830、831、86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依法令及物之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惟未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又819地號土地目前為空地，地上有棚架供鄰居使用種菜，可隨時拆除；830、860地號目前皆為雜草叢生之空地；831地號土地上雖有未保存建物2棟，但已不堪使用，無法知悉為何人所有，考量系爭土地面積、共有人人數、權利範圍及共有人之意願，爰請求將819、830、831地號土地分割如附圖即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7月12日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並將860地號土地准予變價拍賣。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廖順安、蔡淑珍：同意原告所提之分割方案，亦同意本件不送鑑價找補。　
　㈡被告廖明鋒、廖順進、吳鴻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或答辯。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819地號土地為原告與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廖明鋒所共有；830、831地號土地為原告與被告廖順安、廖順進、廖明鋒、蔡淑珍所共有；860地號為原告與被告廖明鋒、吳鴻所共有，應有部分均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830、831地號土地相鄰，有土地登記謄本、空拍圖、使用分區證明在卷可稽（調字卷第43-61頁、本院卷第53-65頁）。又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然兩造無法協議分割。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㈡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ㄧ、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為限，民法第824條第5項、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819地號土地為雜草叢生之空地，沒有地上物，有一些農作物，東鄰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南鄰同段820地號土地（下分稱818、820地號土地，現均作為道路使用）；830、831地號土地上雜草叢生，有二、三棟磚造地上物，但已毀損不堪使用，另有一些農作物，其中830地號土地西鄰818地號土地，831地號土地南鄰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829地號土地，現作為道路使用）；860地號土地為雜草叢生之空地，有原告提出之空拍圖、現場照片為證（本院卷第53-59頁、245-253頁），且經本院會同地政人員履勘現場（本院卷第217頁）。又本件僅原告提出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被告皆未提出方案，且到場被告廖順安、蔡淑珍均表示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本院卷第411頁），其餘被告則未具狀表示意見，合先敘明。
　⒉本院審酌819、830、831土地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且830、831地號相鄰、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全體共有人亦相同，為防止土地細分，增加土地經濟效益，依原告之請求將830、831地號土地予以合併複丈分割，對於全體共有人而言應屬有利。又依原告方案，各共有人分得之面積與應有部分持分一致，並均得經由818地號土地通行，無明顯不利於各共有人；且被告廖順安、廖順進、蔡淑珍均表示願與原告就其所提之分割方案維持共有。本院審酌上開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利用價值、位置現況及分割後經濟效用等情事後，認819、830、831地號土地採如附圖所示之原告方案，應屬妥適、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另考量819、830、831地號土地皆採原物分配，被告廖明鋒取得之土地面積與應有部分換算一致，亦與依公告現值換算後之價值相同，其他共有人依原應有部分換算後，就分配之土地維持共有，無共有人所受分配不利於他人之情形，本院認應無金錢補償（找補）之必要；又經本院函請兩造對於「本件是否有金錢補償之必要」乙節表示意見，無共有人表示意見，且原告及被告廖順安、蔡淑珍於言詞辯論期日均表示同意不送鑑價找補（本院卷第411頁），是各共有人間無庸互為金錢補償，併予敘明。
　⒊本院審酌860地號土地面積為90.29平方公尺，如採原物分割，依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將860地號土地分割予各共有人，則以部分共有人最小應有部分1/6計算，受分配面積僅約15平方公尺，難以有效利用，且將使法律關係複雜化，並減損共有物之經濟價值。兼衡860地號之共有人中僅原告提出變價分割之方案，其餘共有人即被告廖明鋒、吳鴻均未提出分割方案，亦未表示意見等情。可知860地號之共有人均未表明願意將860地號土地全部分歸其中一人或數人取得，或分割後繼續維持共有，若將系爭土地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則受分配者對於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定必須以金錢補償，惟各共有人對於金錢補償之標準不易取得共識，且受分配者未必有資力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是為尊重共有人之意願及避免再生金錢補償糾紛，亦不宜將系爭土地原物分配予部分共有人，足認860地號土地顯有原物分割困難之情事。再者，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規定，變價分割如買受人為共有人以外之人，共有人仍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兩造得依其對共有物之利用情形、對共有物在感情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因素，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權利，以單獨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則變價方式分割無損各共有人之承買權利，各共有人亦得視變賣時之市場行情及自身之經濟能力等情，選擇是否參加競標，以取得系爭不動產之整體利用，或由其他第三人競標後，再行決定是否依民法第824條第7項行使優先承買權。是860地號土地採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原告與被告廖明鋒、吳鴻所有權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不僅有利於發揮消滅共有關係，增進共有物之融通及經濟效用之規範功能，亦可兼顧860地號土地之整體利用，係符合全體共有人利益之分割方案，應屬適當之分割方法，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利用價值、位置現況及分割後經濟效用等情事後，認819、830、831地號土地以如附圖所示方案分割；860地號土地准予變價分割，應屬適當、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院審酌共有物分割訴訟，其分割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再參以兩造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比例，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郁棣
　　　　　　　　　　　　　　　　　　法　官　洪碧雀
　　　　　　　　　　　　　　　　　　法　官　陳永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附表一：
共有人 819地號土地 830地號土地 831地號土地 860地號土地 被告廖順安 7/10 23/50 1/10  被告廖順進 1/10 1/10 1/10  被告廖明鋒 1/15 1/15 1/15 1/6 原告王俊傑 2/15 2/15 2/15 1/3 被告蔡淑珍  24/100 3/5  被告吳鎮鴻    1/2 

附表二：（以持有面積/全部面積）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即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被告廖順安 33/100 被告廖順進 10/100 被告廖明鋒 7/100 原告王俊傑 14/100 被告蔡淑珍 35/100 被告吳鎮鴻 1/100 



